
附件： 广西外国语学院宿舍违规情形（物品）一览表

违规接线、加装、改装

1、禁止在宿舍区域内安装：长度超过 50cm 的信

号接收天线；功率超过 20w 的通讯信号增益天

线；任何发射天线。

2、电线不得铺设于床铺上或床褥下。床铺上不

得使用任何从交流电源取电的电器。

3、空调专用的 16A 插座上不得私自外接延长线

或插排。

4、严禁对冷、热水管线及水电表、水控机进行

任何形式的改接、改装。

5、禁止私自加装或更换宿舍大门门锁

禁止带入宿舍的电器

热水棒（热得快），电阻丝炉灶、电暖瓶、电饭

煲、电炒锅、电烤箱、电磁炉、微波炉、电冰箱、

洗衣机或脱水机、电热水器、浴霸、红外线电暖

器、热风式电暖器、烘干机、电烫斗

使用前应备案的电器

（使用前须到宿管员处备案并

签署安全承诺书）

1、电吹风（功率不得超过 1200w）；

2、电热水壶（功率不得超过 1500w，须带防干

烧功能/过热保护）

3、电热毯（功率不得超过 250w）

4、预加热式电暖器（俗称暖手宝，功率不得超

过 250w）。

5、蒸汽式挂烫机

*宿舍整体功率限制暂定为 2500w

其他禁止带入宿舍的物品

1、煤气灶、煤气热水器、便携燃气炉、酒精灯、

酒精炉、炭炉（盆）、烧烤炉。

2、任何气态、液态燃料（一次性打火机内的除

外）、木炭（煤炭）、任何形态的醇类燃料（例如：

燃料酒精、酒精含量大于 52 度的白酒）

3、任何刺刀、棱刺或其他类型的刺具类武器；

任何带有血槽的刀具（例如军用匕首）；任何刀

尖角度小于 60 度，且刀身长度超过 150 毫米的

刀具（例如介错、匕首、藏刀、苗刀、靴刀）；

任何自重超过 200g 的刀具（例如：西瓜刀、菜

刀、斩骨刀、大型美工刀）。

其他禁止事项

1、宿舍内严禁吸烟、猜码或酗酒

2、禁止饲养任何宠物。

3、禁止任何生明火行为（例如：烧烤、焚香、

点蜡烛等）


